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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大 学 文 件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青大教字〔2020〕2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举办“青大海宴杯”第六届中国国际 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的通知 

 
各学院、医学部、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

新创业大赛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要求，全面推进我校创新创业教育，

不断培养我校学生的创意思维、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，激发学生科

技创新、实践成才、自主创业的热情和动力，培育我校学生崇尚科

学、钻研探索、敢于创新、个性发展的成长气质，学校决定举办“青

大海宴杯”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。

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赛宗旨 

大赛以“我敢闯、我会创”为主题，以“以赛促学，以赛促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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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赛促创”为目的任务。以大赛为抓手，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、

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，推动人才培养范式深刻变革；以大赛为

牵引，推进课程体系、训练体系、孵化体系、导师+体系、基金支

持体系建设；以大赛为动力，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紧密结

合，以创业带动就业，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创业就业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大赛在青岛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，设立

组织委员会（简称大赛组委会），由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承办学院院

长组成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创新创业学院,具体负责大

赛组织实施。大赛组委会成员及责任分工见附件 2。 

三、参赛对象及要求 

大赛包括高教主赛道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、职教赛道

和萌芽赛道。我校在校生或毕业 5 年内（2015 年之后毕业）的毕业

生可报名参加高教主赛道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。具有国外

合作高校学籍的在校生及毕业 5 年内校友可以报名参加主赛道国际

参赛项目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参赛须以团队形式参加，参赛团

队成员不少于 5 人，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须为

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，鼓励跨学科专业组队。参赛项目根据各赛道

相应的要求，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参赛。参赛团队可在“全

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（cy.ncss.cn）资料下载板块，下载学生操作

手册，赛事咨询通过“中国互联网+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”微信公

众号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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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大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，激

励更多学生了解“双创”、投身“双创”，积极推进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和实践，为本单位师生和校友参与竞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，

做好项目选拔与推荐工作。鼓励教师将科技成果产业化，带领学生

创新创业，组队培育项目；充分挖掘校友创业资源，鼓励校友创业

团队和在校生协同组队参赛；发挥研究生团队在互联网+大赛的主

力军和引领作用，依托导师纵向研究课题或横向服务社会项目，组

建参赛团队，争取高层次奖项。根据省教育厅优秀组织单位参赛人

数要求，各学院（部）学生参与人数应达到 25%，各单位参与人数

及申报项目数量见附件 3。 

四、赛事及培训安排： 

1.  6 月中旬：部署发动 

学校召开动员大会，各学院（部）及职能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广

泛宣传大赛，召开学生和校友参赛动员大会，并动员专业教师进行

指导； 

2.  6 月至 7 月 10 日：作品申报 

学校组织大赛培训活动，各参赛团队积极进行参赛作品的准备，

按时通过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完成作品申报，上传商业计划

书、PPT 和 1 分钟视频； 

3.  7 月 15 日前：各学院完成院级项目初评 

各学院举行院级项目初审评议，择优推荐学校分配团队数的 30%

项目进入校赛网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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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7 月 16--20 日：校赛网评 

学校组织专家统一对各学院推荐作品进行网上评审，产生进入

校赛决赛作品；进入网评没有入围决赛的作品根据网评成绩确定为

铜奖和优秀奖； 

5.  7 月 26 日：校赛决赛 

鉴于疫情形势，原则上采用线上路演的方式开展校级决赛，学

校组织专家统一对所有申报作品分赛道进行线上答辩路演，评审产

生决赛金奖和银奖； 

6.  8 月上旬：金奖项目训练营 

对获得金奖的项目进行修改完善、打磨提升，择优推荐参加省

级复赛。 

具体比赛日程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会有所调整。 

五、奖项设置 

大赛设竞赛优胜奖、优秀组织奖以及“校长杯”奖。 

1.竞赛优胜奖。金奖 20 名，银奖 40 名，铜奖 60 名，优秀奖若

干，获奖团队颁发荣誉证书。 

2.优秀组织奖。根据各学院（部）参赛项目数量和获奖项目数

量，授予得分（计分办法及奖励见附件 6）最高的 6 个单位为第六

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“优秀组织单位”。 

3.“校长杯”。优秀组织单位得分第一名授予“校长杯”流动

奖杯，颁发奖金叁万元，其他获奖单位奖励 5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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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优秀指导教师奖。对获得金奖项目的指导教师授予第六届中

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“优秀指导教师”称号，

颁发证书，优先推荐进入山东省创新创业教育导师库。 

5.获奖项目入选学校创新创业项目库，优先推荐参加其他各类

创新创业大赛，优先选拔推荐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；金奖项目优先获得入驻创新创业学院孵化基地的资格并享

受各项优惠政策，提供相应资金支持，入选创新创业训练营。 

6.获得校赛奖励的项目团队负责人可以认定 0.5 个创新实践学

分，获得校赛金奖的项目团队负责人可以认定 1 个创新实践学分。 

六、材料报送 

以团队为单位报名，所有项目报名时须提交以下相关资料： 

1.项目计划书。内容主要包括产品或服务介绍、市场分析及定

位、商业模式、营销策略、财务分析、风险控制、团队介绍及其他

说明。创意组根据团队创意设计撰写项目计划书，初创组、成长组

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撰写创业项目计划书。初创组、成长组和师

生共创组中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参赛团队还需将组织结构代码证、

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情况、股权结构及其他佐证材料（专

利、著作、政府批文、鉴定材料等）附在项目计划书中。大小不超

过 20MB。 

2.项目展示文档。参赛项目需准备 PPT 或 PPTX 格式的展示文

档用于项目初赛网评和现场答辩时展示使用，大小不超过 20M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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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展示视频。参赛项目需提供一分钟展示视频。展示视频要求

画面清晰流畅，声音清楚，MP4 格式，大小不超过 50MB。生成视

频时，建议视频编码为 H.264，音频编码为 AAC，分辨率为 800*600。 

4.《青岛大学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

赛报名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5.《青岛大学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

赛参赛作品推荐表》（附件 5，由各学院大赛负责老师填写）。 

以上资料由参赛团队准备完毕后，先自行网上报名：登录“全

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（cy.ncss.cn）或微信公众号（名称为“全国

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或“中国‘互联网+’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”）

任一方式进行报名。系统开放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8 月 15

日。 

各学院（部）大赛负责老师审核、汇总、整理上报材料，填写

《青岛大学第六届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作品推荐

表》，并将参赛作品统一报送至创新创业学院。 

参赛资料报送要求： 

电子版:《项目计划书》；项目展示 PPT；项目展示视频；《青

岛大学第六届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报名表》；《青岛

大学第六届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作品推荐表》。 

以上材料由各学院大赛负责老师汇总后，电子版以“XX 学院+

互联网大赛”命名，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发至大赛组委专用邮箱

qducxcy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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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事宜 

1．第六届“互联网+”青大校赛QQ工作群（QQ群号：901203649），

请各学院（部）一名分管院领导和具体负责老师加入该群，入群验

证消息为“学院+姓名”，便于赛事工作沟通交流。 

2.校赛官方网站发布平台：http://cxcy.qdu.edu.cn 

3.校赛微信发布公众号：青岛大学创新创业 

4.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：https://cy.ncss.org.cn 

5.创新创业学院联系人：杨敏，联系电话：85957378（内线：

67378） 

 

附件：1.教育部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”大学生创新

创业大赛的通知； 

2.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

暨第三届青岛大学“校长杯”创新创业大赛组织组委会

成员及责任分工； 

3.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校级初赛

项目数分配列表； 

4.青岛大学第六届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报名

表； 

5.青岛大学第六届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

作品推荐表； 

6.青岛大学第六届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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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单位评选办法。 
 

青岛大学 

2020年6月15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6日印发  


